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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社救联办〔2021〕4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

“寒冬送温暖”专项救助行动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公安分局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市救

助管理站、市救助管理二站：

寒冬季节即将来临，为切实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生活无着的

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有关要求，做好今冬明春生活无着的流

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，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在

全市开展“寒冬送温暖”专项救助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落实寒冬救助工作要求

各部门要强化做好寒冬救助工作的责任意识，认真落实市委办

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我市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

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周密制定“寒冬送温暖”工作方案，采取切合实际的工作措

施，及时救助陷入困境、居无定所、露宿街头等生活无着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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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其解决燃眉之急，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、社会的关

爱。

二、加强协调配合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

要充分发挥市、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在救助管理中的统筹

协调作用，民政、公安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、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加

强协作，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，进一

步完善协调配合、齐抓共管的良好机制。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要充分发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机构作用，及时发现辖区内的流

浪乞讨人员，及时派单调度，指挥协调相关机构进行救助，对救助

管理机构发现的本辖区户籍流浪乞讨人员，应及时接回并给予妥善

安置。

三、加大巡查力度，确保专项救助行动有力有效

各区公安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大对重点区域（风景区、

商业繁华区、交通枢纽站点、高架涵洞、宗教场所等区域）和流浪

露宿人员集中活动、露宿区域的巡查力度，提高巡查频次和扩大覆

盖面，对市民反映的流浪露宿街头情况及时查实并视情转介。卫生

健康部门要督促负责收治流浪乞讨人员的指定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

道，及时对救助对象进行救治，确保流浪乞讨人员能够第一时间被

发现、被救助，确保不发生冻饿死伤等极端事件。

四、完善应急预案，切实保障机构和人员安全

各区民政局，市、区救助管理机构要以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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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为第一要务，把“寒冬送温暖”列为阶段性重点工作，按照本

市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坚持“全

面覆盖、有效防控、杜绝密集、措施到位”的原则，加强疫情防控

和消防、卫生、食品等风险防控，毫不松懈抓好受助人员入站预检、

受理接待、日常照料、离站管理，以及救助管理和托养场所、人员

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，确保人员和站区安全，做

到“零感染”。

五、强化文明服务，不断提升救助管理工作水平

在“寒冬送温暖”救助工作中，要进一步提高救助机构管理服

务水平，加强规范管理，为受助人员提供温馨服务。各区民政局、

救助管理机构要加强值班值守，做到工作到岗、责任到位，全面落

实领导带班制、首接负责制、岗位责任制、跟踪检查制、责任问责

制。救助管理机构要热情接待受助人员、接听求助电话，保证 24
小时提供救助服务，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救助信息，不延误一个救

助服务。

六、整合社会资源，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

各部门要注重宣传，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、微博等方

式，及时公布救助渠道、方法和电话，让更多的群众和受助人员了

解救助渠道。要积极发挥社区群防群助网络的发现机制作用，发动

和鼓励社工、志愿者、夜间保安、环卫工人、公交出租车司机等，

参与发现报告、街面劝导和应急救助服务，确保“寒冬送温暖”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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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工作落到实处。
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4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